
象牙禁貿，不設賠償
Pang Rachel  to: bc_06_16 29/08/2017 23:00

我們需要立即淘汰象牙貿易，否則大象將被推向絕種邊緣。賣象牙的人已經走法律罅
賺多左二十幾年的不義之財，仲要賠償？豈有此理！

-- 
Best,
Rachel Pa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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